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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海上恐怖主义需要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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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乃至人类文明都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为人类

和谐发展所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海上是防恐的薄弱环节，恐怖分子较容易进行海上恐怖活动。

为做好海上反恐工作，笔者首先对海上恐怖主义活动及其概念作了界定，分析了海上恐怖主义活

动与海盗行为的关系，说明了它是海上非法行为；在此基础上，从加强反恐事件处理中各国的法

律、管辖权属和海洋公约执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交流沟通与支持合作，提出了打击海上恐怖主义

和进行国际合作的针对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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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由来已久，表现为凶杀、暴力、劫持

人质、劫持飞机和恐怖爆炸等行为。21世纪恐怖

行动已发展为一种大规模的、国际性的政治现象。

例如，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事件和

2002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事件等，

这些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对世界和平、经济发展、

社会生活乃至人类文明都构成了严重威胁，成为人

类和谐发展所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海上非军

事活动自身防御力量的薄弱，恐怖分子可以较容易

地进行海上恐怖活动，如海上核原料运输船极容易

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核泄漏，对人类带来巨

大的危害；海上石油开采平台也同样容易成为恐怖

分子袭击的对象，造成原油泄漏，严重污染海洋环

境。笔者认为，拥有管辖权涉海国必须求同存异，

经常交流经验，密切协作配合，制定共防计划，统

一思想，统一行动，携手利用现代科技成果，采取

一切必要的手段和措施，有效打击恐怖分子的海上

犯罪。

1海上恐怖主义活动的界定

“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恐怖主义空前

猖獗，海上安全问题一直位于国际社会议事日程的

重要位置上，关注的重点为是否有有效的措施来防

止危及乘客、船员乃至人类安全的恐怖行为。据外

电报道，“九一一”事件之后，基地组织将恐怖主

义根据地和部分恐怖主义分子秘密转移到海上，并

组成了一支大约有20艘船舰的“恐怖舰队”，分

布在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等海域，准备再度发动恐怖

袭击。据美国官员透露，这些船上很可能装载着大

量威力巨大的炸药、枪支弹药、化学武器、炭疽菌

和毒药，每一艘船都相当于一个海上漂流的“火

药桶”。除集装箱货船外，西方媒体对恐怖分子可

能从水下发起的袭击也颇为担心。

1．1海上恐怖主义的概念

海上恐怖主义活动(Maritime Terrorism)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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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袭击港口等岸基设施，也可能袭击海上轮渡，

或使用船舶将爆炸物或生化武器等危险物质运人港

口城市，劫持运载核物质船舶的行为。

1985年10月，阿布·尼达尔组织(ANO)

(也称法塔赫革命委员会、阿拉伯革命委员会)劫

持意大利油轮“阿基莱·劳罗”号，成为现代海

上恐怖主义活动的萌芽。据《兰德公司国际恐怖

活动大事记》记载，在过去的30年中，只有2％

的恐怖事件是在沿海或海上发动袭击，而且袭击形

式也简单得多，不过是向船舰投掷小型炸弹，或以

水雷进行攻击。但是，防恐专家认为，“在所有主

要的恐怖战术中，海上恐怖袭击是最难对付的”。

据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研究，自1945年以来，全

世界大约发生了500起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笔者认为，海上恐怖主义活动(MT)是指恐

怖活动发生在海洋中，即恐怖分子袭击海上船舶、

固定平台、海上旅游胜地、港口等位于海洋中的设

施结构，或者说出于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种族

和宗教或其他各种目的而在海上实施的犯罪活动。

1．2海上恐怖主义活动与海盗行为

海上安全可能会由于恐怖分子的袭击而受到威

胁，也可能受到诸如海盗行为、偷运移民和非法贩

运火器等其他海上犯罪活动的威胁。笔者认为，海

上恐怖主义与海盗等行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海盗行为是有组织犯罪中的一种极为直接及利

润巨大的犯罪形式，所采取的措施可能与海上恐怖

主义活动相同，但海盗行为的目的主要是夺取船舶

或固定平台及飞机上的财物。尽管在水域对船东、

货主和海员造成了恐慌，但由于其直接目的仅仅是

为了取得财物，因此只是有组织的海上犯罪，不应

将其认定为海上恐怖主义活动(如果是为恐怖主

义活动提供资金而实施的海上掠夺行为则是海上恐

怖主义活动)。

1．3海上恐怖主义活动与海上非法行为

海盗行为、偷运移民、非法贩运火器和贩毒等

海上犯罪活动都属于海上非法行为。《制止危及海

上航海安全非法行为公约》认为，航海安全非法

行为包括下列内容：①以任何形式夺取或控制船

舶；②对船上人员实施暴力；③毁坏船舶、对船舶

或其货物造成损伤；④以任何手段把某种装置或物

质放置于船上；⑤毁坏或严重损害海上导航设施或

严重干扰其运行；⑥明知是虚假情报而进行传递；

⑦由于上述活动而伤害或杀害任何人。

1985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40／61

号决议中，“断然地谴责在任何地方由任何人从事

的恐怖主义的一切行动、方式和做法，包括那些危

害国家间友好关系及其安全的恐怖主义行动、方式

和作法”，并将这些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在

罗马签订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

约》中，规定的非法行为就包括了海上恐怖主义

活动，也包括了海盗行为。

2打击海上恐怖主义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对于海上恐怖主义的破坏和威胁，世界各国都

恨之入骨，都在进行严厉打击。但打击海上恐怖主

义并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而是维护世界安全的共

同需要；实现国际的和谐发展环境也不能只靠一个

国家，而需要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地球作为人

类共有的家园，其和谐、繁荣、发展和稳定需要全

人类来共同呵护、共同创造，对待破坏地球和谐、

破坏人类社会和谐的海上恐怖主义，要同仇敌忾，

相互合作，携手一致，共同打击和消灭之。国际社

会对此已达成共识，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加大对恐怖

活动的打击和惩治。

2．1加强各国海洋反恐中的法律交流沟通与支

持合作

面对恐怖主义的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制定了一

系列公约，其中涉及海上恐怖主义的主要有1988

年3月10日在罗马制定的《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

非法行为公约》和《禁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

全的非法行为议定书》，以及1997年12月15日联

合国大会制定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国际公

约》等。在国际法中，一般情况下确立刑事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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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主要依据以下原则：①属地管辖原则(包括行

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国家管辖)；②属人管辖原

则(罪犯国籍管辖)；③保护管辖原则(被害人国

籍管辖)；④普遍管辖原则。除了针对受国际保护

人员(包括外交人员)的恐怖活动适用普遍管辖

原则外，其他的恐怖主义活动尚未达到这种程度。

在缺乏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情况

下，对恐怖主义的打击主要依据各国国内法律。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五条第2款规定：

“每一缔约国于嫌疑犯于本国领土内，而不将嫌疑

犯引渡至本条第1款所指的任何国家，也应采取必

要措施，对第一条所称的罪行确立其管辖权”。因

此，要有效打击海上恐怖主义，各相关国家必须加

强国际间的法律交流沟通与支持合作。

2．2加强各国海洋反恐中管辖权属的交流沟通

与支持合作

国际法上确立了对海盗行为的普遍管辖原则。

“海盗一直被认为是逐出法外之人，一种‘违反人

类的罪行者’。按照国际法，海盗行为使海盗丧失

了其本国的保护，因而丧失其国家属性；而且他的

船舶，或者飞机，虽然过去可能具有悬挂某一国家

旗帜的权力，也丧失了这种权利。国际法上的海盗

行为是一种‘国际罪行’；海盗被认为是一切国家

的敌人，他可以被‘其管辖权的任何国家’加以

法办”‘11。

1985年10月7日，意大利籍超级豪华客轮

——“阿基莱·劳罗”号在埃及赛德港以北30海

里的海域，被4名自称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

员”的武装分子所劫持，他们要求以色列当局释

放因恐怖活动犯罪而被关押在监狱里的50名巴勒

斯坦人。在处理劫船事件的过程中，一个美国游客

被杀。1985年10月10日，埃及政府将4名劫持

者及2名巴勒斯坦谈判代表送上一架埃及的民航客

机。客机在飞行途中，遭到美国战斗机的拦截，被

迫降落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个美国和北约组织的

联合空军基地。在意大利对4名劫持者收审后，美

国总统里根要求意大利将4名劫持者引渡到美国。

美国为此对劫持者签发了拘捕令，并对他们控以劫

持人质罪、公海海盗行为等罪状。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领导阿拉法特认为，如果4名劫持者是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的成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权审判。而

最终意大利没有理会美国和阿拉法特的意见，对这

起案件进行了审判。为解决和防止由于管辖权属之

争而对打击海上恐怖主义的负面影响，更好更快地

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活动，国际海事组织于1988年

3月10日在罗马制定了《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

法行为公约》(也被称为《1988罗马公约》)，确

立了海上恐怖主义的管辖权。(1988罗马公约》对

非法行为的规定包括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夺取船舶，

对船舶造成损害或毁坏从而危及航行安全等。依据

公约，对恐怖主义活动有管辖权的国家包括：①船

舶的船旗国；②恐怖活动发生地(包括领海)国

家；③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员国国籍；④恐怖活动受

害人员国籍国；⑤恐怖活动的针对国。这样，当行

为人位于其他国家——即便非法行为并非针对或发

生在该国，也能保证该国依据本国法律追究行为者

的责任，使得管辖国与行为者之间不必存在必然的

联系，从而保证非法行为(包括恐怖主义活动)

能够被惩处。这是加强具有管辖权国家的交流与合

作、增加共识和打击海上恐怖主义的有效举措。

2．3加强各国海洋反恐中对《公约》理解的交

流沟通与支持合作

199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五条规

定：“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

何其他地方，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

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和飞机，和船

舶上或机上人员并扣押船上或机上的财物。扣押国

的法院可判定应处的刑罚，并可决定对船舶、飞机

或财产所采取的行动，但受善意第三者的权利的限

制”。第⋯条规定：“沿海国主管当局有充分
理由认为外国船舶违反该国法律和规章时，可对该

外国船舶进行紧追。此项追逐须在外国船舶或其小

艇之一在追逐国的内水、群岛水域、领海或毗连区

外继续进行。⋯⋯紧追权在被追逐的船舶进入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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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领海或第三国领海时立即停止”。但目前的海洋

法有关规定仍无法对海上恐怖活动进行有效的打

击。现有公约打击海盗行为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

陷，它规定任何一国对发生于公海范围内的海盗行

为都可以进行打击，但对发生于沿海国专属经济区

或毗连区的恐怖行为并未做出明确规定。Barry

H．Dubner于1980年提出修改公约的意见，主张应

包括领海在内，不应仅局限在公海。这一系列悬而

未决的问题，给打击海上恐怖主义带来了诸多不

便。因此，要进一步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提高打击

的效率和质量，就需要各国在反恐中相互理解、支

持与合作，并推动国际法逐步完善。

2．4加强各国海洋反恐中信息技术的交流沟通

与支持合作

海上恐怖主义活动往往发生在国家管辖力量薄

弱的地区。由于发生地所属国家受自身经济、社

会、外交以及发展程度的局限，尤其是受信息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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